
判定為受塑化劑污染食品品項欲從本局起雲劑遭塑化劑污染專區

「污染產品列表」除名/重新上架者

是

新產製產品
不得重新上架

判定為受塑化劑污染食品除名/重新上架處理流程
100.6.7.版

受污染產品依
「食品回收指引」
全數進行回收，
並經所轄衛生局
確認已回收完成
並封存(或銷毀)

受污染產品依「食品
回收指引」進行回收
，新產製之未受污染
產品外包裝需有足以
讓消費者明顯辨識之
標誌或標示(如：有效
期限)

否

是是

否

是否 否

是否有下列證明之一：
1.起雲劑原料來源證明(未受塑
化劑污染之起雲劑供應商)

2.起雲劑原料檢驗合格證明(六
種塑化劑檢驗結果均合格，
檢驗機構為衛生署公布可檢
測食品塑化劑之實驗室)

經所轄衛生局確認符合相關規定後，回報食品藥物管理局
(區管理中心)

新產製之產品是否使用起雲劑

製造廠商提供未
使用起雲劑之切
結書、保證書(函)

、或聲明書，並
經衛生局確認配
方相關佐證資料

是 否

是否以同品牌(品名)/同包裝生產

同品牌(品名)

且同包裝
同品牌(品名)

但不同包裝

備註：新產製為不同品牌(品名)且不同包裝的產品，仍須符合相關法規規定，
始可上架販售


